北京安定医院租赁报废固定资产库房项目采购需求

为切实做好我院固定资产管理工作，我院需要外租固定资产库房来存放固定资产。具体需求如下：
一、项目预算金额：26.5581万/年
二、具体内容

1.租赁库区范围：库房位于采购人本院（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安康胡同5号）直线距离≤40公里须属于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，库房建筑面积≥500平方米，使用面积≥450平方米；单层建筑，层高≥5米，可自行安装隔离网、货架，具备无障碍通道；

2.房屋要求： 砖混或有实墙的房屋； 

3.库区具备≥6-8米货车进出条件，库房入口具备大型货物装卸； 

4.地面平整，无空洞、下沉现象，承载单体≥3吨/平方米；

5.库区入口外围具有24小时门卫值守；

6.库房内具备消防栓、火灾自动报警装置、消防喷淋系统且设施能正常使用，厂区内人员具备消防应急能力；

7.供应商负责库房的电力供应，确保采购人正常用电，正常用水，及附属设施的日常维修、维护；          

8.供应商应无条件配合采购人任何时间进出库房的需求；

9.货物保管严格按库房的管理制度执行，确保存储货物干净整洁、摆放有序，搬运轻拿轻放，严禁野蛮装卸；

10.库房区域内应禁止明火、禁止吸烟，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，库房应具备基本的消防设施。如遇雨灾供应商应配合响应采购人做好库房防涝防潮工作。对于供应商人为原因引起的安全问题，由供应商承担责任并赔偿采购人损失；

11.供应商负责协调、通知采购人有关房屋所属地政府、街道的相关政策；

三、其他要求

租赁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。
